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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绪  论 

0.1  工程制图发展概述 

自从有了人类活动，在语言和文字出现之前，图形就成为人们进行思想交流的有效工具。

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过程中，人类逐渐学会制造劳动工具、建造各类建筑物，并用图形记

录和表达意图。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程图样的表达也得以充实和发展。 

据考古发现，我国在新石器时代（约一万年以前），人们就能绘制一些几何图形来表达思

想，已具有简单的图示能力。在春秋战国时期《墨子·法仪》中，已有“为方以矩，为圆以

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锤”的记载。其中“矩”是直角尺，“规”是圆规，“绳”是用以

弹线的墨绳，“水”是用水面来衡量水平方向的仪器，“锤”是用绳悬挂重锤来保证铅垂方向

的工具。在河北省平山县出土的距今有 2400 年历史的中山王墓中，已有在青铜板上用金银

线条和文字制成的建筑平面图，该图用 1∶500的正投影法绘制并标注了尺寸。宋代李诫于公

元 1100年成书的《营造法式》中有约 570幅图，呈现了我国古代建筑技术、艺术和制图的辉

煌成就。图 0-1 为《营造法式》中的一幅运用正投影法绘制的图样。之后，宋代苏颂所著的

《新仪象法要》，元代薛景石所著的《梓人遗制》、王祯所著的《农书》，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

工开物》等书中均有大量的工农业所用工具和设备的图样。 

 
图 0-1 《营造法式》中的工程图样示例 

1795年法国科学家加斯帕·蒙日出版了《画法几何》一书，提出用多面正投影图来表达

空间形体，从而为画法几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各国学者不断地在投影变换、轴测投影和

其他方面提出新的理论和方法，逐渐发展和完善了该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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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本课程的性质和任务 

本课程是工程造价及相关专业的一门必修的技术基础课，主要研究空间几何问题和绘制、

阅读工程图样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工程图样是工程技术人员交流思想、指导生产的的重要工具。 

本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画法几何、制图基础、专业图三个部分。其中画法几何是工程图

样绘制的理论基础，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正投影法基本原理，掌握正投影法表达空间形体的基

本理论和方法，培养绘制和识读空间形体投影图的能力；制图基础主要介绍仪器绘图的方法，

要求学生熟悉、贯彻国家相关制图标准，掌握工程形体投影图的画法、读法；专业图部分以

工程应用为目的，介绍土木工程专业图的图示内容和特点，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掌握绘制和

识读中等复杂程度的土木工程专业图。 

本课程的主要任务： 

（1）培养空间想象能力。 

（2）培养图示和图解的初步能力。 

（3）学习和贯彻工程制图的有关国家标准，培养阅读中等难度工程图样的能力。 

（4）培养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 

0.3  本课程的学习方法 

本课程是一门理论严谨、实践性强、与实际工程联系很紧密的课程，在学习中除了要认

真听课外，课后及时复习和认真独立地完成一定量的绘图和读图作业是很关键的。在平时不

断地练习中培养由物画图和由图想物的能力。在专业图的识读练习中增强工程意识，熟悉国

家制图标准，提高识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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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图的基本知识 

【学习要点】 

（1）了解和熟悉常用制图工具的使用； 

（2）掌握图线、字体的绘制和书写； 

（3）对平面图形分析并掌握尺寸标注的基本要素； 

（4）对平面绘图有初步认识。 

 

本章主要介绍制图工具的正确使用方法、有关制图规定、常用的几何作图方法等内容。 

1.1  常用制图工具 

工程图样的手工绘制是通过制图工具来完成的。正确使用和维护制图工具，既能保证图

样的质量，又能提高绘图速度。常用的制图工具有：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圆规、比例尺、

曲线板和制图模板等，如图 1-1所示。 

 
图 1-1  常用制图工具 

1.1.1  图板与丁字尺 

1. 图  板 

图板主要用于固定图纸。图板选用要求：表面是光滑、平整、洁净的两块三合板，四边

是平直的硬木条，短边为图板的工作边。绘图时，应与丁字尺配合，将图纸固定在图板中部

略偏左上方的位置，如图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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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图纸的固定方法 

2. 丁字尺 

丁字尺主要用于画水平线，由尺头和尺身组成，尺身带刻度的一侧为工作边。使用时，

应将尺头内侧紧靠图板的工作边，左手握尺头，右手扶尺身，上下滑动将尺身工作边对准所

要画线的位置，左手按住尺身，右手持铅笔沿丁字尺工作边自左向右画线，如图 1-3所示。 

 
图 1-3  丁字尺的使用方法 

1.1.2  三角板 

一副三角板由 45和 30（60）两块直角板组成。三角板常与丁字尺配合使用，可以画

垂直线、15倍角的斜线、已知直线的平行线与垂直线。 

1. 与丁字尺配合画垂直线 

画线时，三角板放在图线的右边，左手按住丁字尺和三角板，右手持铅笔，自下而上画

铅垂线，如图 1-4（a）所示。 

2. 与丁字尺配合画 15倍角的斜线 

画法如图 1-4（b）所示。 

3. 两块三角板配合画任意直线的平行线或垂直线 

画线时，其中一块三角板起定位作用，另一块三角板沿定位边移动并画直线，如图1-4

（c）、（d）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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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画垂直线                   （b）画 15、75线 

 

（c）画任意直线的平行线            （d）画任意直线的垂直线 

图 1-4  三角板的使用方法 

1.1.3  圆规与分规 

圆规用于画圆和圆弧。圆规的一条腿是固定的，插脚上装有钢针，钢针两端的形状不同，

带台阶的一端用于画圆和圆弧时定圆心，可以防止图纸上的圆心扩大；圆锥形的一端可作为

分规使用。圆规的另一条腿能拆卸，常配有四大附件。 

根据需要可分别装入铅芯插脚（画圆）、钢针插脚（作分规用）、延伸杆（画大圆）、鸭嘴

插脚（描墨线），如图1-5（a）所示。画圆或圆弧前，要调整好铅芯与钢针，使铅芯尖端与

定位钢针的台阶平齐，如图 1-5（b）所示。画圆或圆弧时，铅芯与定位钢针应尽可能垂直纸

面，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并向前进方向自然倾斜。所画的圆半径过大时，应装上延伸杆。圆

规上铅芯的磨削方法如图 1-5（c）所示。 

 
（a）                        （b）              （c） 

图 1-5  圆规的使用方法 

分规用于量取尺寸和等分线段。注意分规的两腿合拢时针尖应平齐。使用方法如图 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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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准备阶段         （b）量取线段                （c）等分线段 

图 1-6  分规的使用方法 

1.1.4  曲线板和制图模板 

曲线板用于绘制光滑的非圆曲线。用曲线板画曲线时，应先徒手将各点用细线连成平滑

的曲线，然后在曲线板上选择与曲线吻合的部分，一般应不少于四点，从起点到终点按顺序

分段加深。加深时应将吻合的末尾留下一段暂不加深，留待下一段加深，以使曲线连接光滑，

如图 1-7所示。 

 
图 1-7  曲线板 

制图模板：在手工制图条件下，为提高制图的质量和速度，人们把建筑工程专业上常用的

符号、图例和比例尺均刻画在透明的塑料薄板上，制成供专业人员使用的尺子，如图 1-8所示。 

 
图 1-8  制图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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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比例尺 

比例尺是直接用来缩小（或放大）图形的绘图工具。如 1∶100是指图中 1cm代表实际

长度 100cm，即 1 m。工程图样是工程形体依据一定的比例绘制的，绘图时物体的实际大小

与图中线段之间往往需要换算，比例尺上的刻度是按比例换算得到的，可以直接量取物体实

际尺寸，从而简化作图，如图 1-9所示。比例尺只用来量取尺寸，不可用来画线。 

 

（a）                                （b） 

图 1-9  比例尺 

1.1.6  铅  笔 

绘图铅笔的铅芯有软硬之分，B表示软铅芯，H表示硬铅芯，HB表示软硬适中的铅芯。

不同类型铅笔的用途和削法见表 1-1。 

表 1-1  铅笔用途和削法 

分  类 用  途 削  法 使用方法 

H 打底稿，加深细实线

锥状 
画线时，铅笔前后方向与纸面垂

直，并向前进方向倾斜 

HB 书写文字，画箭头 

B 加深粗实线 

扁平状

1.2  制图标准的基本规定 

1.2.1  图  线（GB/T 17450—1998、GB/T 50001—2010） 

1. 线  型 

《技术制图  图线》（GB/T17450—1998）中规定了 15 种基本线型及其变形，供工程各

专业选用。《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50001—2010）中规定了 6种线型，供房屋建筑

各专业使用，如表 l-2所示。 

2. 图线的宽度 

所有线型的图线宽度（b）应按图样的类型以及尺寸大小在下列数系中选择：0.13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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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 mm，0.25 mm，0.35 mm，0.5 mm，0.7 mm，1 mm，1.4 mm，2 mm。各图线组中的粗、

中粗、中、细线宽分别为 b、0.7b、0.5b、0.25b，常用的 b值为 0.5～1 mm。同一图样中，同

种图线的宽度应一致。 

表 1-2  常用图线 

名  称 线  型 线宽 一般用途 

实线 

粗  b 主要可见轮廓线 

中粗  0.7b 可见轮廓线 

中  0.5b 可见轮廓线、尺寸线、变更云线

细  0.25b 图例线、填充线、家具线 

虚线 

粗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中粗  0.7b 不可见轮廓线 

中  0.5b 不可见轮廓线、图例线 

细  0.25b 图例填充线、家具线 

单点长

画线 

粗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中  0.5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细  0.25b 中心线、对称线、轴线等 

双点长

画线 

粗  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中  0.5b 见各有关专业制图标准 

细  0.25b 假想轮廓线、成形前原始轮廓线

折断线 细 0.25b 断开界线 

波浪线 细  0.25b 断开界线 

注：表中各种图线可以是直线或曲线。  

3. 图线的画法 

不论铅笔线还是墨线都要做到：清晰整齐、均匀一致、粗细分明、交接正确。虚线、点

画线、双点画线与同种线型或其他线型相交时，均应相交于“画线”处，如图 1-10所示；两

条平行线之间的最小间隙不得小于 0.7 mm。 

 

（a）             （b）             （c）                  （d） 

图 1-10  图线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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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制图标准对构成不连续性线条的各线素（点、短间隔、短画等）的长度也有规定。

虚线的画长 3～6 mm，间隔 0.5～1 mm。点画线或双点画线的画长为 15～20 mm。 

1.2.2  字体（GB/T 14691—1993、GB/T 50001—2010） 

《技术制图  字体》（GB/T 14691—1993）中规定了技术图样中字体（汉字、字母和数字）

的结构形式及基本尺寸。书写字体必须做到：字体工整、笔画清楚、间隔均匀、排列整齐。

字体高度（用 h表示）的公称尺寸系列为 1.8 mm，2.5 mm，3.5 mm，5 mm，7 mm，10 mm，

14 mm，20 mm，字体号数代表字体的高度。汉字宜写成长仿宋体或黑体，并采用国务院正

式公布推行的《汉字简化方案》中规定的简化字。汉字的高度 h不应小于 3.5 mm，字宽一般

为 / 2h 。长仿宋体字的特点是笔画挺坚、粗细均匀、起落带锋、整齐秀丽。图 1-11 所示为

长仿宋体字的字例。 

 
图 1-11  长仿宋体字字例 

字母、数字可以写成斜体或直体。斜体字字头向右倾斜，与水平基准线成 75。与汉字写

在一起时，字母、数字宜写成直体。书写的数字和字母不应小于 2.5 号。字母和数字的书写

字例如图 1-12所示。 

 

（a）大写拉丁字母（斜体、直体） 

 

（b）小写拉丁字母（斜体、直体） 

 

（c）阿拉伯数字（斜体、直体） 

 

（d）罗马数字（斜体、直体） 

图 1-12  拉丁字母和数字字例 



TUMU GONGCHENG ZHITU YU SHITU/土木工程制图与识图 
 

10 

1.2.3  图幅及格式 

为了便于图纸的装订、保管以及合理地利用图纸，《技术制图  图纸幅面和格式》（GB

／T14689—2008）和《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GB／T 50001—2010）中都对绘制工程图样

的图纸幅面和格式作了规定。在图纸上必须用粗实线画出图框。表 1-3 所列为图纸基本幅面

和图框的尺寸（必要时，图纸幅面可按规定加长）。图 1-13所示为其格式和尺寸代号的意义，

其中图 1-13（a）、（b）为横式幅面，图 1-13（c）、（d）为立式幅面。 

表 1-3  图纸幅面和图框尺寸 

幅面代号 A0 A1 A2 A3 A4 

B×L 841×1189 594×841 420×594 297×420 210×297 

c 10 5 

a 25 

在每张正式的工程图纸上都应有工程名称、图名、图纸编号、日期、设计单位、设计人、

绘图人、校核人、审定人的签字等栏目，把它们集中列成表格形式就是图纸的标题栏。本课

程的作业和练习都不是生产用图纸，所以除图幅外，标题栏格式和尺寸都可以简化或自行设

计。在本课程作业中，标题栏可采用图 1-13 所示的格式，其中图名用 10 号字，校名用 7 号

字，其余用 5号字，标题栏的位置一般在图框的右下角。比例为图中图形与其实物相应要素

的线性尺寸之比。《技术制图比例》（GB／T14690—1993）中规定了适用于技术图样和术文

件中绘图的比例和标注方法。 

 

（a）                                   （b） 

 

（c）                                    （d） 


